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原      告  謝銘元                                   

訴訟代理人  謝文明  律師

            陳韋璇  律師

被      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代  表  人  郭伯臣             

訴訟代理人  張績寶  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明儀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2日

臺教法㈢字第1100019362號函檢送之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

度訴字第166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

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就原告之訴

關於先位聲明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

二、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

或法律上之利益，經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

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

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

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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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若僅為行政機關單純之事實敘述、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

，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備

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字

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事實概要：原告係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於民國10

3年間兼任被告之進修推廣部企劃組組長，因其辦理客家委

員會「103年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訪查」勞務採購案（下

稱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08年度上訴字第1

556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確定在案。

經被告之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分別於

109年1月7日、5月1日、5月26日及6月9日決議原告：㈠於10

9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㈡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

升等6年（下合稱系爭處置措施），並由被告以109年6月12

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09年6月12日函）

予原告。原告不服，向被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

會）提起申訴，經申評會駁回，被告以109年11月24日臺中

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評議書（下稱申訴決定）。

原告仍不服，提起再申訴，經申評會於110年6月2日以臺教

法㈢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下稱再申訴決定）駁回再申

訴。原告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判

決（下稱本院前審判決）撤銷再申訴決定、申訴決定及被告

109年6月12日函。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

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下稱最高行判決）廢棄前審判決，

發回本院更審。

四、本件原告起訴主張，除援引更審前訴訟程序之陳述外，補述

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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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為被告之教師，依法有兼行政職之工作權：依教師法第

31條第1項及大學法第13條、第14條等規定，就學校行政職

除行政單位外，亦包含學術單位之主管職，主管職除有資格

限制外，亦有涉及職務加給、減授時數等權益，亦屬涉工作

權之一環。此由被告教師法定義務之兼任行政工作管理考核

規定第8點規定，兼任行政工作之法定義務，應於進入學校6

年內完成，即明逾6年者，教師得自由選擇是否兼任行政職

並享有兼任行政職之加給、減授時數等待遇。被告109年6月

12日函作成原告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之處

置，顯然被告主觀上亦認知兼行政職係屬於原告之權利，蓋

有權利才有限制或禁止之措施，上開處置顯然已侵害原告之

工作權。

　㈡兩造均不爭執系爭處置措施為懲處性行政處分，被告並以行

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強調系爭處置措施有執行力等

語。又被告所屬人事室已有以系爭處置措施為由，限制原告

於111年2月23日所提出教師升等申請案准送所屬系級教評會

辦理初審之情形，足認應對被告發生系爭處置措施係行政處

分自認之效果。

　㈢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

固應以最高行政法院就個案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

要件所表示法律見解的拘束，但高等行政法院更審時，如為

相異事實之認定，則不在此限。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

法第92條第1項、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

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

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

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有無，乃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

之主要分野，如由行政文書中得以判斷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

有予以規制之意，自不因其文書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

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司法院釋字第423

號解釋意旨參照）。所謂規制，即指以設定法律效果為目

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在於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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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為有拘束力之確

認，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

　㈣系爭處置措施顯然係被告就原告所涉之系爭刑事判決，所為

之單方公權力措施，並且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

為。原告因系爭處置措施，自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

0年及不得升等6年。使原告在未向教評會提出升等申請之情

況下，即受6年無法升等之限制，是系爭處置措施已單方面

完全限制原告提出升等申請之權利，即事前侵害教師實現其

職業資格之取得，此情更甚於提出申請並送審後之決定，已

嚴重侵害教師工作權與財產權，系爭處置措施已有過早且過

苛剝奪教師職業資格取得之效力，應構成單方對外直接發生

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行政處分要件，具有法律拘束

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對於原告之權利義務具有

拘束力。

　㈤雖憲法法庭111年7月29日作成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變

更最高行政法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關

於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

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不續聘，

係屬行政處分之見解，而改採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

示之見解。惟本件並非涉及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行政契約

終止之爭議，是公立學校與教師間於在職期間所為處置措

施，不應一概論為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仍應依該處置措

施是否符合行政機關之行為、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為、公

法上規制措施、單方行為等要件予以判斷。

　㈥兩造間簽訂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約第13條規定：

「……等處置。」違反明確性原則，應限於效果輕微之處置

措施，始得放寬解釋為例示規定。系爭處置措施違反系爭聘

約第13條之處置範圍，欠缺法源依據，業具本件發回前之最

高行判決論述在案，是系爭處置措施應予撤銷，並無疑義。

  ㈦聲明：原處分（即109年6月12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

號函（一）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0年。（二）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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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2月1日起不得升等6年）、申訴決定及再申訴決定均撤

銷。

五、本院判斷：：

  ㈠按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文：「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

於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理由書並指明：

「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擔任教學研究工

作，與文武職公務員執行法令所定職務，服從長官監督之情

形有所不同……」釋字第308號解釋指明公立學校教師係基

於聘約關係，任職於學校擔任教學及研究工作。就大學而

言，大學法第19條規定：「大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

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

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並納入聘約。」其立法理由略以：「……二、大學追求

研究發展，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本異於一般中小學教師，故

有關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除教師法相關規定外，並得於學

校章則中增列之，但不得違反大學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目

的。三、本於大學追求卓越之要求，對於初聘與續聘之教

師，除依教師法規定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定停聘或不續

聘之事由及程序。有關之事由與程序，應經各大學校務會議

通過。」依大學法第19條規定可知，規定關於大學教師之權

利義務、停聘或不續聘等事項，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大學得

將該等事項納入聘約，與教師訂立聘任契約，據以作為大學

與教師間權利義務之規範基礎。

  ㈡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11號判決於理由中亦闡示：「大

學聘用教師之自主權既受大學自治之保障，是各大學得與符

合聘用資格之特定教師訂立聘任契約，以形成雙方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任。關於教

師不續聘之程序及要件等規範內容，應屬聘約之內容。」

  ㈢關於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法律性質，憲法法

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書闡釋略以：「依103年教師

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及第2項規定（現行教師法為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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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大學就是否不續聘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予以不續聘；而此等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

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不再繼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

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約之內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

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其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

受聘學校不予聘任，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

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有重大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

資格之審定，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

（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有別。」依憲法訴訟法第3

8條第1項前段規定，憲法法庭判決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

效力，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1

2年度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憲法法庭判決雖

僅就公立大學不予續聘教師決定之法律性質予以解釋，惟如

前述，教師法既已規範教師與公立學校間係基於聘任契約形

成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衡諸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師等消滅聘約關係，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另有規範，憲法

法院尚認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並非行政機關

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行政處分，則被告所為之系爭處置措

施，源自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更是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

所生之爭執，自不應視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

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⒈本件被告101年3月13日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之系爭聘約第1條規定：「教師待遇、授課時數及差勤管

理依政府相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第4條規定：

「專任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但

有特別情形經兼課學校先商得本校同意者，每週至多得兼

課四小時，兼課以與本校所授課目性質相近者為原則。」

第5條規定：「教師負有教學、研究、服務、擔任導師及

協助招生等相關義務，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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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輔導之責任，並應以身作則。」第6條規定：「新

聘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規範，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第11條規定：「本校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

行政作業而逕自訂約，接受補助委託研究情事。」第12條

規定：「教師獲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應依各該補

助機關規定履行義務或提報績效自評報告、接受補助機關

考評等。補助期間發生離職或不予聘任情事者，應依各該

補助機關規定繳回補助款。」第13條規定：「教師如有違

反本校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情事，但尚

未符合教師法第14條所定解聘、停聘及不續聘之規定者，

得依教師法第18條規定由本校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

升等審查、晉級、教授休假研究等之參考、一定期間不得

支領超授鐘點費、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或不得借調等處

置。」第14條規定：「其他未盡事項依教師法、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大學法、本校教師聘任辦法暨其

他相關規定辦理。」可知系爭聘約已就被告之專任教師之

薪資、授課時數、差勤、兼職、工作義務、兼任行政工

作、補助及有違反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

事項為規定，而形成原告與被告間關於上開權利義務事項

之規範依據。原告為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本應

遵守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

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現

行教師法移列為第32條，並修正其內容）所賦予之法定義

務，該法並明文教師應遵守聘約之規定，關於原告是否有

遵守聘約之規定，其與被告間之具體權利義務關係事項，

則應探究系爭聘約之規範內容。

    ⒉按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

外，並負有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及其他依本法或其

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同法第18條則規定：「教師違反

第17條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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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現行教師法移列為

第34條，並修正其內容）。本件係因原告於103年間時擔

任被告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兼任學校進修推廣部企劃組

組長，其辦理客家委員主辦之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

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中高分院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6月，緩刑2年確定在案，經被告以系爭處置措施懲

處原告，被告並答辯以依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及系爭

聘約第13條規定懲處原告，無違反依法行政原則等語。可

知本件系爭處置措施，係基於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所衍生

之爭執，自應將系爭處置措施之性質，解釋為被告基於系

爭聘約之契約上意思表示，而非行政處分。

    ⒊綜上所述，系爭處置措施並非被告單方所作成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性質上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之訴關於

先位聲明部分，係提起撤銷訴訟，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不

具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均為法所不許。

  ㈤至原告備位聲明及再備位聲明部分，由本院另行判決，不在

本件裁定範圍，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

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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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騰云

為訴訟代理人。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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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原      告  謝銘元                                    
訴訟代理人  謝文明  律師
            陳韋璇  律師
被      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代  表  人  郭伯臣              
訴訟代理人  張績寶  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明儀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2日臺教法㈢字第1100019362號函檢送之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就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二、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 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若僅為行政機關單純之事實敘述、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 ，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事實概要：原告係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於民國103年間兼任被告之進修推廣部企劃組組長，因其辦理客家委員會「103年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訪查」勞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08年度上訴字第1556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確定在案。經被告之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分別於109年1月7日、5月1日、5月26日及6月9日決議原告：㈠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㈡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升等6年（下合稱系爭處置措施），並由被告以109年6月12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09年6月12日函）予原告。原告不服，向被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提起申訴，經申評會駁回，被告以109年11月24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評議書（下稱申訴決定）。原告仍不服，提起再申訴，經申評會於110年6月2日以臺教法㈢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下稱再申訴決定）駁回再申訴。原告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判決）撤銷再申訴決定、申訴決定及被告109年6月12日函。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下稱最高行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審。
四、本件原告起訴主張，除援引更審前訴訟程序之陳述外，補述略以：
　㈠原告為被告之教師，依法有兼行政職之工作權：依教師法第31條第1項及大學法第13條、第14條等規定，就學校行政職除行政單位外，亦包含學術單位之主管職，主管職除有資格限制外，亦有涉及職務加給、減授時數等權益，亦屬涉工作權之一環。此由被告教師法定義務之兼任行政工作管理考核規定第8點規定，兼任行政工作之法定義務，應於進入學校6年內完成，即明逾6年者，教師得自由選擇是否兼任行政職並享有兼任行政職之加給、減授時數等待遇。被告109年6月12日函作成原告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之處置，顯然被告主觀上亦認知兼行政職係屬於原告之權利，蓋有權利才有限制或禁止之措施，上開處置顯然已侵害原告之工作權。
　㈡兩造均不爭執系爭處置措施為懲處性行政處分，被告並以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強調系爭處置措施有執行力等語。又被告所屬人事室已有以系爭處置措施為由，限制原告於111年2月23日所提出教師升等申請案准送所屬系級教評會辦理初審之情形，足認應對被告發生系爭處置措施係行政處分自認之效果。
　㈢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固應以最高行政法院就個案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要件所表示法律見解的拘束，但高等行政法院更審時，如為相異事實之認定，則不在此限。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有無，乃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之主要分野，如由行政文書中得以判斷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有予以規制之意，自不因其文書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司法院釋字第423號解釋意旨參照）。所謂規制，即指以設定法律效果為目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在於設定、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為有拘束力之確認，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
　㈣系爭處置措施顯然係被告就原告所涉之系爭刑事判決，所為之單方公權力措施，並且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原告因系爭處置措施，自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0年及不得升等6年。使原告在未向教評會提出升等申請之情況下，即受6年無法升等之限制，是系爭處置措施已單方面完全限制原告提出升等申請之權利，即事前侵害教師實現其職業資格之取得，此情更甚於提出申請並送審後之決定，已嚴重侵害教師工作權與財產權，系爭處置措施已有過早且過苛剝奪教師職業資格取得之效力，應構成單方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行政處分要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對於原告之權利義務具有拘束力。
　㈤雖憲法法庭111年7月29日作成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變更最高行政法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關於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不續聘，係屬行政處分之見解，而改採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之見解。惟本件並非涉及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行政契約終止之爭議，是公立學校與教師間於在職期間所為處置措施，不應一概論為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仍應依該處置措施是否符合行政機關之行為、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為、公法上規制措施、單方行為等要件予以判斷。
　㈥兩造間簽訂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約第13條規定：「……等處置。」違反明確性原則，應限於效果輕微之處置措施，始得放寬解釋為例示規定。系爭處置措施違反系爭聘約第13條之處置範圍，欠缺法源依據，業具本件發回前之最高行判決論述在案，是系爭處置措施應予撤銷，並無疑義。
  ㈦聲明：原處分（即109年6月12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一）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0年。（二）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升等6年）、申訴決定及再申訴決定均撤銷。
五、本院判斷：：
  ㈠按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文：「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理由書並指明：「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擔任教學研究工作，與文武職公務員執行法令所定職務，服從長官監督之情形有所不同……」釋字第308號解釋指明公立學校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任職於學校擔任教學及研究工作。就大學而言，大學法第19條規定：「大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其立法理由略以：「……二、大學追求研究發展，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本異於一般中小學教師，故有關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除教師法相關規定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之，但不得違反大學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目的。三、本於大學追求卓越之要求，對於初聘與續聘之教師，除依教師法規定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定停聘或不續聘之事由及程序。有關之事由與程序，應經各大學校務會議通過。」依大學法第19條規定可知，規定關於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停聘或不續聘等事項，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大學得將該等事項納入聘約，與教師訂立聘任契約，據以作為大學與教師間權利義務之規範基礎。
  ㈡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11號判決於理由中亦闡示：「大學聘用教師之自主權既受大學自治之保障，是各大學得與符合聘用資格之特定教師訂立聘任契約，以形成雙方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任。關於教師不續聘之程序及要件等規範內容，應屬聘約之內容。」
  ㈢關於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法律性質，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書闡釋略以：「依103年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及第2項規定（現行教師法為第16條），大學就是否不續聘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而此等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不再繼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約之內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其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任，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有重大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資格之審定，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有別。」依憲法訴訟法第38條第1項前段規定，憲法法庭判決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憲法法庭判決雖僅就公立大學不予續聘教師決定之法律性質予以解釋，惟如前述，教師法既已規範教師與公立學校間係基於聘任契約形成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衡諸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等消滅聘約關係，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另有規範，憲法法院尚認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並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行政處分，則被告所為之系爭處置措施，源自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更是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所生之爭執，自不應視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⒈本件被告101年3月13日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系爭聘約第1條規定：「教師待遇、授課時數及差勤管理依政府相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第4條規定：「專任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但有特別情形經兼課學校先商得本校同意者，每週至多得兼課四小時，兼課以與本校所授課目性質相近者為原則。」第5條規定：「教師負有教學、研究、服務、擔任導師及協助招生等相關義務，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有輔導之責任，並應以身作則。」第6條規定：「新聘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規範，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第11條規定：「本校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自訂約，接受補助委託研究情事。」第12條規定：「教師獲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應依各該補助機關規定履行義務或提報績效自評報告、接受補助機關考評等。補助期間發生離職或不予聘任情事者，應依各該補助機關規定繳回補助款。」第13條規定：「教師如有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情事，但尚未符合教師法第14條所定解聘、停聘及不續聘之規定者，得依教師法第18條規定由本校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升等審查、晉級、教授休假研究等之參考、一定期間不得支領超授鐘點費、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或不得借調等處置。」第14條規定：「其他未盡事項依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大學法、本校教師聘任辦法暨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可知系爭聘約已就被告之專任教師之薪資、授課時數、差勤、兼職、工作義務、兼任行政工作、補助及有違反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事項為規定，而形成原告與被告間關於上開權利義務事項之規範依據。原告為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本應遵守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現行教師法移列為第32條，並修正其內容）所賦予之法定義務，該法並明文教師應遵守聘約之規定，關於原告是否有遵守聘約之規定，其與被告間之具體權利義務關係事項，則應探究系爭聘約之規範內容。
    ⒉按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及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同法第18條則規定：「教師違反第17條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現行教師法移列為第34條，並修正其內容）。本件係因原告於103年間時擔任被告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兼任學校進修推廣部企劃組組長，其辦理客家委員主辦之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中高分院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確定在案，經被告以系爭處置措施懲處原告，被告並答辯以依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及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懲處原告，無違反依法行政原則等語。可知本件系爭處置措施，係基於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所衍生之爭執，自應將系爭處置措施之性質，解釋為被告基於系爭聘約之契約上意思表示，而非行政處分。
    ⒊綜上所述，系爭處置措施並非被告單方所作成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性質上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係提起撤銷訴訟，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不具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均為法所不許。
  ㈤至原告備位聲明及再備位聲明部分，由本院另行判決，不在本件裁定範圍，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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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許騰云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原      告  謝銘元                                    

訴訟代理人  謝文明  律師

            陳韋璇  律師

被      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代  表  人  郭伯臣              

訴訟代理人  張績寶  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明儀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2日

臺教法㈢字第1100019362號函檢送之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

度訴字第166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

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就原告之訴

關於先位聲明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

    不備其他要件。」

二、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

    或法律上之利益，經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

    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 

    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

    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

    言。若僅為行政機關單純之事實敘述、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

     ，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

    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

    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

    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事實概要：原告係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於民國10

    3年間兼任被告之進修推廣部企劃組組長，因其辦理客家委

    員會「103年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訪查」勞務採購案（下

    稱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08年度上訴字第1

    556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確定在案。

    經被告之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分別於

    109年1月7日、5月1日、5月26日及6月9日決議原告：㈠於109

    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㈡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升

    等6年（下合稱系爭處置措施），並由被告以109年6月12日

    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09年6月12日函）予

    原告。原告不服，向被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

    ）提起申訴，經申評會駁回，被告以109年11月24日臺中大

    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評議書（下稱申訴決定）。原

    告仍不服，提起再申訴，經申評會於110年6月2日以臺教法㈢

    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下稱再申訴決定）駁回再申訴。

    原告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

    下稱本院前審判決）撤銷再申訴決定、申訴決定及被告109

    年6月12日函。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

    度上字第277號判決（下稱最高行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

    回本院更審。

四、本件原告起訴主張，除援引更審前訴訟程序之陳述外，補述

    略以：

　㈠原告為被告之教師，依法有兼行政職之工作權：依教師法第3

    1條第1項及大學法第13條、第14條等規定，就學校行政職除

    行政單位外，亦包含學術單位之主管職，主管職除有資格限

    制外，亦有涉及職務加給、減授時數等權益，亦屬涉工作權

    之一環。此由被告教師法定義務之兼任行政工作管理考核規

    定第8點規定，兼任行政工作之法定義務，應於進入學校6年

    內完成，即明逾6年者，教師得自由選擇是否兼任行政職並

    享有兼任行政職之加給、減授時數等待遇。被告109年6月12

    日函作成原告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之處置

    ，顯然被告主觀上亦認知兼行政職係屬於原告之權利，蓋有

    權利才有限制或禁止之措施，上開處置顯然已侵害原告之工

    作權。

　㈡兩造均不爭執系爭處置措施為懲處性行政處分，被告並以行

    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強調系爭處置措施有執行力等

    語。又被告所屬人事室已有以系爭處置措施為由，限制原告

    於111年2月23日所提出教師升等申請案准送所屬系級教評會

    辦理初審之情形，足認應對被告發生系爭處置措施係行政處

    分自認之效果。

　㈢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

    固應以最高行政法院就個案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

    要件所表示法律見解的拘束，但高等行政法院更審時，如為

    相異事實之認定，則不在此限。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

    法第92條第1項、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

    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

    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

    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有無，乃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

    之主要分野，如由行政文書中得以判斷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

    有予以規制之意，自不因其文書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

    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司法院釋字第423

    號解釋意旨參照）。所謂規制，即指以設定法律效果為目的

    ，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在於設定

    、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為有拘束力之確認

    ，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

　㈣系爭處置措施顯然係被告就原告所涉之系爭刑事判決，所為

    之單方公權力措施，並且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

    。原告因系爭處置措施，自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0

    年及不得升等6年。使原告在未向教評會提出升等申請之情

    況下，即受6年無法升等之限制，是系爭處置措施已單方面

    完全限制原告提出升等申請之權利，即事前侵害教師實現其

    職業資格之取得，此情更甚於提出申請並送審後之決定，已

    嚴重侵害教師工作權與財產權，系爭處置措施已有過早且過

    苛剝奪教師職業資格取得之效力，應構成單方對外直接發生

    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行政處分要件，具有法律拘束

    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對於原告之權利義務具有

    拘束力。

　㈤雖憲法法庭111年7月29日作成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變更

    最高行政法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關於

    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

    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不續聘，係

    屬行政處分之見解，而改採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

    之見解。惟本件並非涉及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行政契約終

    止之爭議，是公立學校與教師間於在職期間所為處置措施，

    不應一概論為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仍應依該處置措施是

    否符合行政機關之行為、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為、公法上

    規制措施、單方行為等要件予以判斷。

　㈥兩造間簽訂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約第13條規定：

    「……等處置。」違反明確性原則，應限於效果輕微之處置措

    施，始得放寬解釋為例示規定。系爭處置措施違反系爭聘約

    第13條之處置範圍，欠缺法源依據，業具本件發回前之最高

    行判決論述在案，是系爭處置措施應予撤銷，並無疑義。

  ㈦聲明：原處分（即109年6月12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

    號函（一）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0年。（二）於1

    09年2月1日起不得升等6年）、申訴決定及再申訴決定均撤

    銷。

五、本院判斷：：

  ㈠按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文：「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

    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理由書並指明：「公

    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擔任教學研究工作，與

    文武職公務員執行法令所定職務，服從長官監督之情形有所

    不同……」釋字第308號解釋指明公立學校教師係基於聘約關

    係，任職於學校擔任教學及研究工作。就大學而言，大學法

    第19條規定：「大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

    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

    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

    約。」其立法理由略以：「……二、大學追求研究發展，大學

    教師之權利義務本異於一般中小學教師，故有關大學教師之

    權利義務，除教師法相關規定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之

    ，但不得違反大學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目的。三、本於大學

    追求卓越之要求，對於初聘與續聘之教師，除依教師法規定

    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定停聘或不續聘之事由及程序。有

    關之事由與程序，應經各大學校務會議通過。」依大學法第

    19條規定可知，規定關於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停聘或不續

    聘等事項，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大學得將該等事項納入聘約

    ，與教師訂立聘任契約，據以作為大學與教師間權利義務之

    規範基礎。

  ㈡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11號判決於理由中亦闡示：「大學

    聘用教師之自主權既受大學自治之保障，是各大學得與符合

    聘用資格之特定教師訂立聘任契約，以形成雙方間之權利義

    務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任。關於教師

    不續聘之程序及要件等規範內容，應屬聘約之內容。」

  ㈢關於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法律性質，憲法法

    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書闡釋略以：「依103年教師

    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及第2項規定（現行教師法為第16條）

    ，大學就是否不續聘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予以不續聘；而此等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聘約

    期限屆至時，是否不再繼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各大

    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約之內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範

    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其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

    學校不予聘任，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

    ，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有重大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資格

    之審定，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司法

    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有別。」依憲法訴訟法第38條第1

    項前段規定，憲法法庭判決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

    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憲法法庭判決雖僅就

    公立大學不予續聘教師決定之法律性質予以解釋，惟如前述

    ，教師法既已規範教師與公立學校間係基於聘任契約形成雙

    方之權利義務關係。衡諸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

    等消滅聘約關係，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另有規範，憲法法院

    尚認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並非行政機關單方

    以高權作用作成行政處分，則被告所為之系爭處置措施，源

    自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更是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所生之

    爭執，自不應視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

    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⒈本件被告101年3月13日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之系爭聘約第1條規定：「教師待遇、授課時數及差勤管

      理依政府相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第4條規定：

      「專任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但

      有特別情形經兼課學校先商得本校同意者，每週至多得兼

      課四小時，兼課以與本校所授課目性質相近者為原則。」

      第5條規定：「教師負有教學、研究、服務、擔任導師及

      協助招生等相關義務，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

      ，有輔導之責任，並應以身作則。」第6條規定：「新聘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規範，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第11條規定：「本校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

      政作業而逕自訂約，接受補助委託研究情事。」第12條規

      定：「教師獲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應依各該補助

      機關規定履行義務或提報績效自評報告、接受補助機關考

      評等。補助期間發生離職或不予聘任情事者，應依各該補

      助機關規定繳回補助款。」第13條規定：「教師如有違反

      本校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情事，但尚未

      符合教師法第14條所定解聘、停聘及不續聘之規定者，得

      依教師法第18條規定由本校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升

      等審查、晉級、教授休假研究等之參考、一定期間不得支

      領超授鐘點費、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或不得借調等處置。

      」第14條規定：「其他未盡事項依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大學法、本校教師聘任辦法暨其他相

      關規定辦理。」可知系爭聘約已就被告之專任教師之薪資

      、授課時數、差勤、兼職、工作義務、兼任行政工作、補

      助及有違反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事項為

      規定，而形成原告與被告間關於上開權利義務事項之規範

      依據。原告為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本應遵守行

      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

      並負有下列義務：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十、

      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現行教師法

      移列為第32條，並修正其內容）所賦予之法定義務，該法

      並明文教師應遵守聘約之規定，關於原告是否有遵守聘約

      之規定，其與被告間之具體權利義務關係事項，則應探究

      系爭聘約之規範內容。

    ⒉按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

      ，並負有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及其他依本法或其他

      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同法第18條則規定：「教師違反第

      17條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

      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現行教師法移列為第34

      條，並修正其內容）。本件係因原告於103年間時擔任被

      告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兼任學校進修推廣部企劃組組長

      ，其辦理客家委員主辦之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偽造

      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中高分院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

      刑6月，緩刑2年確定在案，經被告以系爭處置措施懲處原

      告，被告並答辯以依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及系爭聘約

      第13條規定懲處原告，無違反依法行政原則等語。可知本

      件系爭處置措施，係基於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所衍生之爭

      執，自應將系爭處置措施之性質，解釋為被告基於系爭聘

      約之契約上意思表示，而非行政處分。

    ⒊綜上所述，系爭處置措施並非被告單方所作成之決定或其

      他公權力措施，性質上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之訴關於

      先位聲明部分，係提起撤銷訴訟，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不

      具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均為法所不許。

  ㈤至原告備位聲明及再備位聲明部分，由本院另行判決，不在

    本件裁定範圍，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

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騰云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原      告  謝銘元                                    
訴訟代理人  謝文明  律師
            陳韋璇  律師
被      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代  表  人  郭伯臣              
訴訟代理人  張績寶  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明儀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2日臺教法㈢字第1100019362號函檢送之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就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二、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 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若僅為行政機關單純之事實敘述、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 ，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事實概要：原告係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於民國103年間兼任被告之進修推廣部企劃組組長，因其辦理客家委員會「103年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訪查」勞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08年度上訴字第1556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確定在案。經被告之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分別於109年1月7日、5月1日、5月26日及6月9日決議原告：㈠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㈡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升等6年（下合稱系爭處置措施），並由被告以109年6月12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09年6月12日函）予原告。原告不服，向被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提起申訴，經申評會駁回，被告以109年11月24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評議書（下稱申訴決定）。原告仍不服，提起再申訴，經申評會於110年6月2日以臺教法㈢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下稱再申訴決定）駁回再申訴。原告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判決）撤銷再申訴決定、申訴決定及被告109年6月12日函。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下稱最高行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審。
四、本件原告起訴主張，除援引更審前訴訟程序之陳述外，補述略以：
　㈠原告為被告之教師，依法有兼行政職之工作權：依教師法第31條第1項及大學法第13條、第14條等規定，就學校行政職除行政單位外，亦包含學術單位之主管職，主管職除有資格限制外，亦有涉及職務加給、減授時數等權益，亦屬涉工作權之一環。此由被告教師法定義務之兼任行政工作管理考核規定第8點規定，兼任行政工作之法定義務，應於進入學校6年內完成，即明逾6年者，教師得自由選擇是否兼任行政職並享有兼任行政職之加給、減授時數等待遇。被告109年6月12日函作成原告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之處置，顯然被告主觀上亦認知兼行政職係屬於原告之權利，蓋有權利才有限制或禁止之措施，上開處置顯然已侵害原告之工作權。
　㈡兩造均不爭執系爭處置措施為懲處性行政處分，被告並以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強調系爭處置措施有執行力等語。又被告所屬人事室已有以系爭處置措施為由，限制原告於111年2月23日所提出教師升等申請案准送所屬系級教評會辦理初審之情形，足認應對被告發生系爭處置措施係行政處分自認之效果。
　㈢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固應以最高行政法院就個案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要件所表示法律見解的拘束，但高等行政法院更審時，如為相異事實之認定，則不在此限。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有無，乃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之主要分野，如由行政文書中得以判斷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有予以規制之意，自不因其文書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司法院釋字第423號解釋意旨參照）。所謂規制，即指以設定法律效果為目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在於設定、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為有拘束力之確認，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
　㈣系爭處置措施顯然係被告就原告所涉之系爭刑事判決，所為之單方公權力措施，並且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原告因系爭處置措施，自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0年及不得升等6年。使原告在未向教評會提出升等申請之情況下，即受6年無法升等之限制，是系爭處置措施已單方面完全限制原告提出升等申請之權利，即事前侵害教師實現其職業資格之取得，此情更甚於提出申請並送審後之決定，已嚴重侵害教師工作權與財產權，系爭處置措施已有過早且過苛剝奪教師職業資格取得之效力，應構成單方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行政處分要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對於原告之權利義務具有拘束力。
　㈤雖憲法法庭111年7月29日作成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變更最高行政法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關於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不續聘，係屬行政處分之見解，而改採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之見解。惟本件並非涉及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行政契約終止之爭議，是公立學校與教師間於在職期間所為處置措施，不應一概論為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仍應依該處置措施是否符合行政機關之行為、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為、公法上規制措施、單方行為等要件予以判斷。
　㈥兩造間簽訂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約第13條規定：「……等處置。」違反明確性原則，應限於效果輕微之處置措施，始得放寬解釋為例示規定。系爭處置措施違反系爭聘約第13條之處置範圍，欠缺法源依據，業具本件發回前之最高行判決論述在案，是系爭處置措施應予撤銷，並無疑義。
  ㈦聲明：原處分（即109年6月12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一）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0年。（二）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升等6年）、申訴決定及再申訴決定均撤銷。
五、本院判斷：：
  ㈠按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文：「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理由書並指明：「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擔任教學研究工作，與文武職公務員執行法令所定職務，服從長官監督之情形有所不同……」釋字第308號解釋指明公立學校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任職於學校擔任教學及研究工作。就大學而言，大學法第19條規定：「大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其立法理由略以：「……二、大學追求研究發展，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本異於一般中小學教師，故有關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除教師法相關規定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之，但不得違反大學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目的。三、本於大學追求卓越之要求，對於初聘與續聘之教師，除依教師法規定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定停聘或不續聘之事由及程序。有關之事由與程序，應經各大學校務會議通過。」依大學法第19條規定可知，規定關於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停聘或不續聘等事項，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大學得將該等事項納入聘約，與教師訂立聘任契約，據以作為大學與教師間權利義務之規範基礎。
  ㈡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11號判決於理由中亦闡示：「大學聘用教師之自主權既受大學自治之保障，是各大學得與符合聘用資格之特定教師訂立聘任契約，以形成雙方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任。關於教師不續聘之程序及要件等規範內容，應屬聘約之內容。」
  ㈢關於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法律性質，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書闡釋略以：「依103年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及第2項規定（現行教師法為第16條），大學就是否不續聘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而此等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不再繼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約之內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其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任，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有重大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資格之審定，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有別。」依憲法訴訟法第38條第1項前段規定，憲法法庭判決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憲法法庭判決雖僅就公立大學不予續聘教師決定之法律性質予以解釋，惟如前述，教師法既已規範教師與公立學校間係基於聘任契約形成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衡諸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等消滅聘約關係，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另有規範，憲法法院尚認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並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行政處分，則被告所為之系爭處置措施，源自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更是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所生之爭執，自不應視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⒈本件被告101年3月13日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系爭聘約第1條規定：「教師待遇、授課時數及差勤管理依政府相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第4條規定：「專任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但有特別情形經兼課學校先商得本校同意者，每週至多得兼課四小時，兼課以與本校所授課目性質相近者為原則。」第5條規定：「教師負有教學、研究、服務、擔任導師及協助招生等相關義務，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有輔導之責任，並應以身作則。」第6條規定：「新聘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規範，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第11條規定：「本校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自訂約，接受補助委託研究情事。」第12條規定：「教師獲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應依各該補助機關規定履行義務或提報績效自評報告、接受補助機關考評等。補助期間發生離職或不予聘任情事者，應依各該補助機關規定繳回補助款。」第13條規定：「教師如有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情事，但尚未符合教師法第14條所定解聘、停聘及不續聘之規定者，得依教師法第18條規定由本校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升等審查、晉級、教授休假研究等之參考、一定期間不得支領超授鐘點費、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或不得借調等處置。」第14條規定：「其他未盡事項依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大學法、本校教師聘任辦法暨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可知系爭聘約已就被告之專任教師之薪資、授課時數、差勤、兼職、工作義務、兼任行政工作、補助及有違反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事項為規定，而形成原告與被告間關於上開權利義務事項之規範依據。原告為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本應遵守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現行教師法移列為第32條，並修正其內容）所賦予之法定義務，該法並明文教師應遵守聘約之規定，關於原告是否有遵守聘約之規定，其與被告間之具體權利義務關係事項，則應探究系爭聘約之規範內容。
    ⒉按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及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同法第18條則規定：「教師違反第17條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現行教師法移列為第34條，並修正其內容）。本件係因原告於103年間時擔任被告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兼任學校進修推廣部企劃組組長，其辦理客家委員主辦之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中高分院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確定在案，經被告以系爭處置措施懲處原告，被告並答辯以依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及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懲處原告，無違反依法行政原則等語。可知本件系爭處置措施，係基於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所衍生之爭執，自應將系爭處置措施之性質，解釋為被告基於系爭聘約之契約上意思表示，而非行政處分。
    ⒊綜上所述，系爭處置措施並非被告單方所作成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性質上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係提起撤銷訴訟，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不具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均為法所不許。
  ㈤至原告備位聲明及再備位聲明部分，由本院另行判決，不在本件裁定範圍，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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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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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許騰云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

原      告  謝銘元                                    

訴訟代理人  謝文明  律師

            陳韋璇  律師

被      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代  表  人  郭伯臣              

訴訟代理人  張績寶  律師

複 代理 人  吳明儀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懲處事件，原告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2日臺教法㈢字第1100019362號函檢送之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後，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審，本院就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二、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所謂 行政處分，依訴願法第3條第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若僅為行政機關單純之事實敘述、理由說明或觀念通知 ，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如對之提起撤銷訴訟，其起訴即不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再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事實概要：原告係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於民國103年間兼任被告之進修推廣部企劃組組長，因其辦理客家委員會「103年推展客家學術文化活動訪查」勞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108年度上訴字第1556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確定在案。經被告之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分別於109年1月7日、5月1日、5月26日及6月9日決議原告：㈠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㈡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升等6年（下合稱系爭處置措施），並由被告以109年6月12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09年6月12日函）予原告。原告不服，向被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提起申訴，經申評會駁回，被告以109年11月24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評議書（下稱申訴決定）。原告仍不服，提起再申訴，經申評會於110年6月2日以臺教法㈢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110年5月24日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下稱再申訴決定）駁回再申訴。原告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66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判決）撤銷再申訴決定、申訴決定及被告109年6月12日函。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下稱最高行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審。

四、本件原告起訴主張，除援引更審前訴訟程序之陳述外，補述略以：

　㈠原告為被告之教師，依法有兼行政職之工作權：依教師法第31條第1項及大學法第13條、第14條等規定，就學校行政職除行政單位外，亦包含學術單位之主管職，主管職除有資格限制外，亦有涉及職務加給、減授時數等權益，亦屬涉工作權之一環。此由被告教師法定義務之兼任行政工作管理考核規定第8點規定，兼任行政工作之法定義務，應於進入學校6年內完成，即明逾6年者，教師得自由選擇是否兼任行政職並享有兼任行政職之加給、減授時數等待遇。被告109年6月12日函作成原告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任行政職10年之處置，顯然被告主觀上亦認知兼行政職係屬於原告之權利，蓋有權利才有限制或禁止之措施，上開處置顯然已侵害原告之工作權。

　㈡兩造均不爭執系爭處置措施為懲處性行政處分，被告並以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強調系爭處置措施有執行力等語。又被告所屬人事室已有以系爭處置措施為由，限制原告於111年2月23日所提出教師升等申請案准送所屬系級教評會辦理初審之情形，足認應對被告發生系爭處置措施係行政處分自認之效果。

　㈢依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3項規定，受發回之高等行政法院，固應以最高行政法院就個案具體事實應如何涵攝於法律構成要件所表示法律見解的拘束，但高等行政法院更審時，如為相異事實之認定，則不在此限。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乃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其中，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有無，乃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之主要分野，如由行政文書中得以判斷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有予以規制之意，自不因其文書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後續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司法院釋字第423號解釋意旨參照）。所謂規制，即指以設定法律效果為目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在於設定、變更或廢棄權利及義務，或對權利義務為有拘束力之確認，或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

　㈣系爭處置措施顯然係被告就原告所涉之系爭刑事判決，所為之單方公權力措施，並且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行為。原告因系爭處置措施，自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0年及不得升等6年。使原告在未向教評會提出升等申請之情況下，即受6年無法升等之限制，是系爭處置措施已單方面完全限制原告提出升等申請之權利，即事前侵害教師實現其職業資格之取得，此情更甚於提出申請並送審後之決定，已嚴重侵害教師工作權與財產權，系爭處置措施已有過早且過苛剝奪教師職業資格取得之效力，應構成單方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即所謂法效性）之行政處分要件，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規制之法律效果，對於原告之權利義務具有拘束力。

　㈤雖憲法法庭111年7月29日作成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變更最高行政法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意旨，關於公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不續聘，係屬行政處分之見解，而改採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之見解。惟本件並非涉及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行政契約終止之爭議，是公立學校與教師間於在職期間所為處置措施，不應一概論為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仍應依該處置措施是否符合行政機關之行為、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為、公法上規制措施、單方行為等要件予以判斷。

　㈥兩造間簽訂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約第13條規定：「……等處置。」違反明確性原則，應限於效果輕微之處置措施，始得放寬解釋為例示規定。系爭處置措施違反系爭聘約第13條之處置範圍，欠缺法源依據，業具本件發回前之最高行判決論述在案，是系爭處置措施應予撤銷，並無疑義。

  ㈦聲明：原處分（即109年6月12日臺中大學人字第0000000000號函（一）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兼行政職10年。（二）於109年2月1日起不得升等6年）、申訴決定及再申訴決定均撤銷。

五、本院判斷：：

  ㈠按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文：「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理由書並指明：「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擔任教學研究工作，與文武職公務員執行法令所定職務，服從長官監督之情形有所不同……」釋字第308號解釋指明公立學校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任職於學校擔任教學及研究工作。就大學而言，大學法第19條規定：「大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其立法理由略以：「……二、大學追求研究發展，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本異於一般中小學教師，故有關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除教師法相關規定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之，但不得違反大學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目的。三、本於大學追求卓越之要求，對於初聘與續聘之教師，除依教師法規定外，並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定停聘或不續聘之事由及程序。有關之事由與程序，應經各大學校務會議通過。」依大學法第19條規定可知，規定關於大學教師之權利義務、停聘或不續聘等事項，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大學得將該等事項納入聘約，與教師訂立聘任契約，據以作為大學與教師間權利義務之規範基礎。

  ㈡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11號判決於理由中亦闡示：「大學聘用教師之自主權既受大學自治之保障，是各大學得與符合聘用資格之特定教師訂立聘任契約，以形成雙方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並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任。關於教師不續聘之程序及要件等規範內容，應屬聘約之內容。」

  ㈢關於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之法律性質，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理由書闡釋略以：「依103年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及第2項規定（現行教師法為第16條），大學就是否不續聘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而此等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不再繼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約之內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其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任，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有重大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資格之審定，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有別。」依憲法訴訟法第38條第1項前段規定，憲法法庭判決具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法院應依憲法法庭判決意旨為裁判（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52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開憲法法庭判決雖僅就公立大學不予續聘教師決定之法律性質予以解釋，惟如前述，教師法既已規範教師與公立學校間係基於聘任契約形成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衡諸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教師等消滅聘約關係，行為時教師法第14條另有規範，憲法法院尚認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並非行政機關單方以高權作用作成行政處分，則被告所為之系爭處置措施，源自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更是基於聘任契約法律關係所生之爭執，自不應視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⒈本件被告101年3月13日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系爭聘約第1條規定：「教師待遇、授課時數及差勤管理依政府相關法規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第4條規定：「專任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但有特別情形經兼課學校先商得本校同意者，每週至多得兼課四小時，兼課以與本校所授課目性質相近者為原則。」第5條規定：「教師負有教學、研究、服務、擔任導師及協助招生等相關義務，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有輔導之責任，並應以身作則。」第6條規定：「新聘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規範，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第11條規定：「本校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自訂約，接受補助委託研究情事。」第12條規定：「教師獲教育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應依各該補助機關規定履行義務或提報績效自評報告、接受補助機關考評等。補助期間發生離職或不予聘任情事者，應依各該補助機關規定繳回補助款。」第13條規定：「教師如有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情事，但尚未符合教師法第14條所定解聘、停聘及不續聘之規定者，得依教師法第18條規定由本校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升等審查、晉級、教授休假研究等之參考、一定期間不得支領超授鐘點費、不得在校外兼職兼課或不得借調等處置。」第14條規定：「其他未盡事項依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大學法、本校教師聘任辦法暨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可知系爭聘約已就被告之專任教師之薪資、授課時數、差勤、兼職、工作義務、兼任行政工作、補助及有違反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事項為規定，而形成原告與被告間關於上開權利義務事項之規範依據。原告為被告之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其本應遵守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現行教師法移列為第32條，並修正其內容）所賦予之法定義務，該法並明文教師應遵守聘約之規定，關於原告是否有遵守聘約之規定，其與被告間之具體權利義務關係事項，則應探究系爭聘約之規範內容。

    ⒉按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及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同法第18條則規定：「教師違反第17條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現行教師法移列為第34條，並修正其內容）。本件係因原告於103年間時擔任被告國際企業學系助理教授兼任學校進修推廣部企劃組組長，其辦理客家委員主辦之系爭採購案，涉犯刑法行使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經臺中高分院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確定在案，經被告以系爭處置措施懲處原告，被告並答辯以依行為時教師法第17條規定及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懲處原告，無違反依法行政原則等語。可知本件系爭處置措施，係基於系爭聘約第13條規定所衍生之爭執，自應將系爭處置措施之性質，解釋為被告基於系爭聘約之契約上意思表示，而非行政處分。

    ⒊綜上所述，系爭處置措施並非被告單方所作成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性質上非行政處分。是以，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係提起撤銷訴訟，依上開說明，其起訴不具備合法要件，且不能補正，均為法所不許。

  ㈤至原告備位聲明及再備位聲明部分，由本院另行判決，不在本件裁定範圍，附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關於先位聲明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審判長法官  蔡紹良

                              法官  林學晴

                              法官  陳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經本院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告（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

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許騰云



